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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办函服字〔 〕 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启动第二期第二批

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（TISC）

筹建机构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形成便民利民的知识产

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

（ — 年）》《 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《知

识产权公共服务 十四五 规划》相关工作部署，健全完善全国知

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重要网点，根据《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

（ ）建设实施办法》（国知办发服字〔 〕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开展第二期第二批 筹建机构推荐工作。

一、遴选原则

加强全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原则，统筹考虑地区分布、机构类型和服务特色，择优遴选

家推荐单位作为第二期第二批 筹建机构，切实发挥引领

示范作用，服务科技创新，支撑创新成果转化运用，推动经济社

会高质量发展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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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主体

申报主体为从事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和外观设计等领域的

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，包括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公共图书馆、科

技情报机构、行业组织、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等社会化信息

服务机构，以及各级知识产权系统公共服务机构等各类型法人单

位，符合《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各项基本条件，并能够在促进创

新成果转化运用、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推进重点产业强链增

效、培育推广专利密集型产品、支撑国家战略科技攻关、指导企

业海外维权和侵权预警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或发挥支撑保障作

用的机构。

根据 的公益性定位和性质，不推荐仅提供商业化服务

的市场化信息服务机构；不重复推荐已批准成为高校国家知识产

权信息服务中心的机构。已备案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

的机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提交材料。各单位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公共

服务管理系统（ ）提交《技术与创新

支持中心（ ）筹建机构推荐表》。

（二）地方推荐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需对各单位提交的材料

进行审核，原则上推荐不超过 家基础条件好、服务能力强的地

方单位作为第二期第二批 建议候选机构，同时填写《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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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第二批 筹建机构推荐信息汇总表》，明确推荐排序，并

于 年 月 日前将相关材料发送至联系人邮箱。

（三）初步筛选和专家评审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有关程序

对材料进行审查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单位组织专家评审，综

合考虑评审意见、区域布局、类型分布等，提出 候选机构

名单。

（四）实地调研和征求意见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会同

对部分候选机构进行实地调研，形成第二期第二批 筹建机

构建议名单并征求 意见。

（五）名单发布。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共同确定第二期

第二批 筹建机构名单，并在官方网站发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省级知识产权局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好推荐工作，指导

有关机构按照《办法》和通知要求积极申报，做好第二期第二批

筹建机构的培育工作，加强对已有 机构的指导和支

持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 ．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（ ）筹建机构推荐表

．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公共服务管理系统使用

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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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第二期第二批 筹建机构推荐信息汇总表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公共服务司 黄峰 — 专利

文献部 曾辛田 — 邮箱： ）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